
 

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光大嘉

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作为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

我们对即将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

审核，基于独立、客观的判断，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事前

认可意见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不进行利

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综合考虑了公司盈利能力、经

营发展规划、股东回报、社会资金成本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有利于降低公

司综合资金成本，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

同意该预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

审计机构和支付审计费用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公司研究，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众华所”）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根

据公司 2021年度审计的工作量和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决策程序，

原则上在不超过人民币 168万元内支付众华所 2021 年度审计费（其中

财务会计报告审计费 132 万元和内部控制审计费 36 万元），在不超过

人民币 15 万元内支付食宿、交通费，具体授权公司总裁决定。 

我们认为：众华所具备证券业务执业资格和丰富的上市公司审计

工作经验，且已连续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多年，了解公司及所在行业

的生产经营特点，能够胜任公司的审计工作。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为中关村项目提供担保的事前认可意见 

上海安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依投资”）系公司参与投资

的光控安石-中关村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关村私募基金”）的

全资子公司，主要持有、运营、管理北京中关村项目物业（主要包括

A 区、B 区和其他相关区域物业）。中关村私募基金的 GP（即普通合伙

人）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光控安石（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华信恒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恒盛”）系安依投资所

属的三个全资项目公司之一，主要持有、运营、管理北京中关村项目

A、B区物业。 

为满足北京中关村项目物业运营、管理之需要，公司拟为华信恒

盛或其股东安依投资向金融机构申请再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借款

期限为不超过 15 年（含 15 年）,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6 亿元本金

及相关利息等，担保期限以届时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我们认为：公司为华信恒盛或安依投资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会

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经营结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此后无正文） 








